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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發行二級資本債券獲得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的公告

近日，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收到中國人民銀行准予行政許可決定書
（銀市場許准予字[2016]第116號），同意本公司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公開發行不超過 
200億元人民幣二級資本債券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洪崎

中國，北京
2016年8月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洪崎先生、梁玉堂先生及鄭萬春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張宏偉先生、盧志強先
生、劉永好先生、王玉貴先生、王航先生、王軍輝先生、吳迪先生、郭廣昌先生及姚大鋒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秦榮生先生、王立華先生、韓建旻先生、鄭海泉先生、巴曙松先生及尤蘭田女士。


